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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2004年国土资源部令第22号《国土资源听证规定》第三、十二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，吴川市自然资源局将举行吴川市2019年集体建设用地及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项目成果听证会（会议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凡户籍在湛江市的年满18周岁的公民、注册登记地在湛江市范围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，均可申请或推选代表参加听证。
二、凡申请参加听证的单位或个人，请于2020年5月16日前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。（申请人是自然人的，请填写《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》；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请填写《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》）
三、在举行听证会的5个工作日前，我局将听证会材料送达被确定的听证会代表。
四、参加听证的单位或个人请将书面申请交到吴川市自然资源局（吴川市自然资源局2号楼一楼3号会议室）。属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明复印件和相关资格证书复印件，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机构证明或委托书。我局将根据该项工作的需要及申请人情况，确定参加听证会的代表，其中具有房地产、规划、建设等相关专业资格证书的申请人将列为优先考虑对象。
特此公告。
联系单位：吴川市自然资源局
联 系 人：吴国养     联系电话：0759-5567929
附件：1.公民参加听证会申请表；
2.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听证会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川市自然资源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0日
 (
1
)
